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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宜春学院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各单位：
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将《宜春学院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宜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年12月31日
宜春学院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全校师生员工人身安全，规范校园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以下简称“非机动车”）管理，维护校园交通安全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消防安全隐患发生，巩固平安校园建设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宜春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府校区校内行驶和停放的非机动车。共享非机动车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适时规范引进和管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保卫处负责学校非机动车管理工作。
第四条 校属各单位协助保卫处共同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本单位人员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
（二）协助清理废旧无主、无牌无证、假牌套牌等违规非机动车。
（三）加强巡查，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发现充电安全隐患的，应及时报告并处置。
（四）其他有关非机动车行驶、停放的管理工作。 
第三章  校园电动自行车通行证办理
第五条 各类人员的电动自行车凭交管部门核发的车牌和“宜春学院校园电动自行车通行证”（以下简称“校园通行证”）进入校园。未经保卫处批准，无校园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禁止进入校园。
（一）保卫处负责校园通行证的办理工作，包括信息采集、审核材料、编号、发放。办理校园通行证原则上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取得并按规定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非宜春市电动自行车原则上不予办理校园通行证；电动自行车登记证与驾乘人不一致原则上不予办理。特殊情况车主本人提交相关材料后向保卫处申领校园通行证。
(二）校园通行证办理期限，教职工（家属）校园通行证暂不设期限；第三方从业人员校园通行证根据来校时段设立期限，一年一审；学生校园通行证按毕业时间限定有效期，期满作废，不得续办、转让，学生自本管理办法发布之日后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原则上不再办理通行证。
第六条 以下年满16周岁人员可以申请办理校园通行证：
（一）学校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及其配偶。
（二）符合所有申办条件在校学生。
（三）校内拥有产权房的非教职工住户、租户。
（四）学校及校属各单位聘用的有效合同期内的员工。
（五）驻校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指经学校批准的经营机构、商业网点、摊点、快递等服务机构）。
上述第（一）、（三）类人员以家庭为单位每户办证电动自行车不得超过2辆，第（二）、（四）、（五）类人员以个人为单位每人办证电动自行车限1辆。
第七条 申领校园通行证流程：
（一）电动自行车车主申请办理校园通行证须按要求准确真实提交个人信息和车辆信息等相关资料，经审核后，本人到现场交验车辆并采集相关信息，领取安装校园通行证。
（二）电动自行车现场交验时，车主须提供由交管部门核发的电动自行车车牌和电动自行车登记证，及提供以下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1.在编教职工（含人事代理及离退休教职工）提供校园一卡通或单位证明。
2.在校学生提供学生证。
3.在校内拥有产权房的非教职工住户、租户提供身份证、房产证或租房合同。
4.聘用员工需提供有效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或所在单位证明。
5.驻校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提供单位与学校的合同、个人与所在单位的劳动合同或校内单位相关证明。
若只有交管部门核发的电动自行车车牌，无电动自行车登记证，则需车主本人所在单位（学院）提供证明材料。校园通行证通行期限按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的有效期或学生就读年限，并参照宜春市相关规定执行。
所有办理校园通行证的车主需签署承诺书，遵守交通法规和学校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服从学校工作人员的管理，安全、文明、规范行驶、停放和充电。
第八条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和赛车型电动摩托车禁止在校园内骑行，不予办理校园通行证，原有车辆限期清理出校园。
第九条 校园通行证应保持清晰、完整，车辆所有人应将通行证固定于电动自行车牢靠、醒目位置，以便于查验。如通行证污损、无法辨识、丢失的，应当及时申请更换，更换需车主本人携带相关证明且所需工本费用由车主本人自行承担，未更换的视为无证车辆，禁止进入校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冒用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通行证，禁止私自转让、售卖，私自拆卸或借予他人使用。 
第十条 已办理校园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原则上不得借予他人使用。若车辆借予他人使用且在校内违规的将一并追究借用人和车主相关责任。办理校园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如使用人因毕业、离职或其他原因离开学校的，其名下通行证同时作废，不得在校内通行。
第十一条 校内各二级单位的公有电动自行车，由单位提供情况说明，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盖章后办理校园通行证，各单位负责履行对本单位车辆使用的管理职责。
第四章  行驶管理
第十二条 所有进出校园的电动自行车入校时需自觉在非机动车通道口减速通行，逐一通过道闸，服从门卫管理，经道闸验证后方可通行。门卫有权对所有进出校园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检查，有权制止可疑电动自行车出入校园。
第十三条 以下电动自行车禁止进入校园：
（一）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二）未悬挂交管部门核发的车牌及“宜春学院校园电动自行车通行证”的车辆。
（三）宜春市规定的其他不能上路的电动自行车。
第十四条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乘车人员必须佩戴头盔，坚持“行人优先”原则，速度不得超过 20公里/小时。严禁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或改装座位（儿童座椅除外）等改变电动自行车外形结构。
第十五条 骑行时严禁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曲折竞驶、超速行驶、逆向行驶、急转猛拐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
第十六条 学生毕业离校前须自行处置名下电动自行车，不得转让；“校园电动自行车通行证”自行废止，校内禁止通行。逾期将由学校相关管理部门统一集中清理，逐步减少校园电动自行车数量。
第五章  停放充电管理
第十七条 电动自行车须在指定区域内整齐有序停放，不得影响道路通行和校园环境秩序。
第十八条 电动自行车须在充电桩集中充电装置点充电，禁止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自行车或蓄电池充电。严禁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在办公楼、学生宿舍、实验楼、教学楼、住宅楼、图书馆、学生食堂等建筑物内存放及充电。
第六章  违规处理
第十九条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首次违规将给予警告；第二次违规将对车辆进行锁车，解锁时须由车主提交书面保证书；累计达到三次（含三次）违规将禁止该车辆在校园内使用。学生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交由各教学院、学工处、研究生处作出相应纪律处分；其他人员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交由组织部、人事处及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并纳入单位平安校园建设年底考评结果。
第二十条 出现以下情形，取消骑行人办证资格；已经办理校园通行证的，保卫处将收回其通行证，并禁止该电动自行车驶入校园：
（一）办证时提供虚假牌照或材料的。
（二）导致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伤亡的。
（三）在校内违规充电的。
（四）拒不服从安保人员管理强闯门禁、乱停乱放的。
（五）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
第二十一条 车辆在校园发生交通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致学校财物受损等，骑行人应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以前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印发日期]宜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年12月31日印发


- 1 -

